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辦公及製播大樓清潔作業招商細則(95)

1、 承攬廠商條件：

（1） 投標廠商需領有營業項目包含建築物清潔服務業及廢棄物清理業之營利事業登記證。

（2） 投標廠商營利事業登記證營業項目包含建築物清潔服務業但未含廢棄物清理業項目者，應另提與具有乙級廢棄物清除許可證協力廠商之合作契約或相關合格證照。

（3） 投標廠商應提送近三年內，承攬單一建築物清潔服務業務年承攬金額新台幣200萬元(以上)之承攬契約。

2、 清潔維護範圍：

（1） 依本會清潔作業規範(如附件一)辦理。

（2） 契約條款如附件二。

（3） 工作人員於執行任務時應一律穿著清潔公司制服。

（4） 合約期間清潔面積若有更改，相關細項則另議訂之。

